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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對􀎠港獨􀎡態度決不含糊

保安局擬引用《社團條例》有關 「國家
安全」 的條文取締 「港獨」 組織 「香港民族
黨」 ，支聯會李卓人等反對派抹黑所謂 「國
家安全」 是 「大陸定義」 ，政府可把 「紅線
」 不斷延伸。但記者翻查臨時立法會紀錄發
現，《社團條例》對 「國家安全」 的定義其
實是採納自聯合國刊物，完全符合反對派經
常掛在嘴邊的 「國際標準」 ，當年絕大部分
臨立會議員均認同有關定義；而當年提出修
訂的臨立會議員陳財喜接受《大公報》訪問
時亦表明支持保安局做法。

大公報記者 栗時生

社團例符國際標準具認受性
李卓人抹黑􀎠國家安全􀎡是􀎠大陸定義􀎡議員駁斥

【 大
公報訊】

記者文軒、
陳卓康報道：

保安局正考慮引用
《社團條例》禁止 「

香港民族黨」運作，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她

和特區政府對 「港獨」問題的立
場非常堅定，態度絕不含糊，強調

任何鼓吹 「港獨」的言行都不能容忍，
並一定會受到遏制。本港政界人士亦紛紛

指出， 「民族黨」企圖分裂國家，嚴重危害
國家安全，理應被依法取締。
林鄭月娥昨會見傳媒時表示，由於「民族黨」

的個案已進入法律程序，不適宜作出評論，但保安
局局長李家超已給有關團體21天作書面申述，她肯
定李家超會按收到的書面申述、法律依據及搜集到
的證據作出決定。而有關團體若對有關決定不滿亦
有上訴機制，包括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上
訴。

林鄭月娥重申，特區政府和她對於 「港獨」問
題的立場非常堅定，態度亦絕不含糊，強調要在香
港全面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原則，必須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領土完整， 「任何鼓吹 『港
獨』的言行都不能容忍，一定會受到遏制。」她亦
表明，香港是一個非常重視法治的社會，當局一定
會依法辦事。

唐英年：「民族黨」違《社團條例》
警務處行動處處長鄧炳強亦重申，警方有法定

職責執行職務，對任何人可能違法行為或違反任何
法例，中立地按照法律和根據實際情況搜集相關證
據，今次是根據《社團條例》第8條1A，保安局已
發信予該團體二十一日申述期限，為免影響該團體
申述，現階段不評論個案。被問到警方現時有否對

其他組織展開調查搜證，他並沒有正面回應。
本港政界人士亦紛紛支持政府依法取締 「民族

黨」。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表示， 「香港民族黨」
違反《社團條例》的條款，全力支持政府依法施政
，禁止 「民族黨」運作。

身為律師的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指出， 「民族
黨」成立之初便公開宣稱要建立 「香港共和國」，
已明顯違反了《社團條例》，應被即時取締，如今
算是 「遲來的春天」。他認為，若不取締 「民族黨
」，只會令 「港獨」團體日益猖獗，久而久之，則
會嚴重破壞社會安寧，危害國家安全。對於反對派
稱《社團條例》只是針對黑社會，他駁斥說，該條
例的原意雖是如此，但回歸後經過修訂，已囊括任
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他又言， 「民族黨」企圖
分裂國家，危害性比黑社會要大得多。

《社團條例》把 「國家安全」明確定
義為 「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
獨立自主」，但部分包庇縱容 「港獨」的
亂港派人士，反對政府引用有關條文禁止
「民族黨」運作，聲稱 「國家安全」的定

義模糊，質疑法例會被濫用。支聯會李卓
人更散播歪理，稱該 「國家安全」定義 「
唔係用香港人定義，而係大陸定義，佢話
乜嘢係國家安全都得」，當局可以將 「紅
線拉到無限闊」云云。

獲臨立會支持修訂
1997年回歸前，候任特首辦在修訂《

社團條例》時引入 「國家安全」的條文。
記者翻查臨時立法會紀錄發現，當局曾就
修訂《社團條例》的建議徵詢公眾意見，
並多次聲明有關修訂是建基於基本法和《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上，力
求在 「公民自由」及 「社會秩序」之間取
得平衡。

時任候任特首辦政策統籌局局長孫明
揚在臨立會會議上指，《社團條例》對 「
國家安全」的定義， 「採納自聯合國於
1990年出版名為《法律下的個人自由》的
刊物」；法案委員會亦查核過，條例草案
的字眼和內容，是參考美國聯邦刑事法第
115章 「叛國、暴亂及顛覆活動」第
2386條 「特定組織登記」。

絕大部分臨立會議員均支持
當局提出的 「國家安全」定
義，有個別議員如陳財喜
就提出修訂，希望將 「
國家安全」局限為
免受外來武力干
預 或 威 嚇 。
孫明揚當
時回應

說， 「對國家的領土完整和獨立自主構成
的威脅不一定出於武力」，法案通過後，
候任特首辦會向警務處處長發出行政指引
， 「載明 『國家安全』考慮因素的應用，
必須與民主社會的要求一致。」

前議員支持禁「民族黨」運作
前臨立會議員、現任中西區議員陳財

喜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說，現時與21年
前的情況很不同，當年並無 「港獨」思潮
，他支持政府首次引用《社團條例》有關
條文，禁止 「民族黨」運作， 「預防 『港
獨』壯大是正確的方向。」他續指， 「民
族黨」不只是言論上鼓吹 「港獨」，還有
組織和行動， 「即使未放炸彈，未革命，
但已經有好危險的情況。」他又指，任何
地方都有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在任何時候
都應該維護國家安全，因此他不同意有些
人聲稱不需要再為23條立法， 「23條還23
條，現有法例可以對付 『港獨』，為什麼
不用呢？」

問：臨立會還原《社團條例》惡法？
答：此觀念完全錯誤。《中英聯合聲

明》清楚說明 「現行法律基本不變」 ，基
本法亦容許香港的原有法律在不牴觸基本
法的情形下，採用為香港特區的法律。但
1992年港英政府修訂《社團條例》，將
社團必須申請註冊改為通知即可，還刪除
了政治團體不可與外國政治組織連繫的限
制，牴觸基本法。特區實際上是為《社團
條例》重新立法，並無將92年前的法例還
原。

問：《社團條例》有關「國家
安全」的定義是「大陸定義」？

答：不是。把 「國家安全」
界定為 「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 ，這個定
義採納自聯合國於1990年出版名
為《法律下的個人自由》的刊物。
「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 及 「

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 各詞的
釋義，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所作出的釋義相同。

問：《社團條例》較英美
國家更嚴厲？

答：不是，是符合 「國際標

準」 。《社團條例》的字眼和內容
，是參考美國聯邦刑事法第115
章 「叛國、暴亂及顛覆活動」 第
2386條 「特定組織登記」 。在
英國，政府為了約束北愛分離主
義者的行動，制定了很多嚴苛的
條例，包括警方可以禁止這方面
的遊行集會、搜查有關社團。

社團條例問與答

李卓人抹黑所謂「
國家安全」是「大陸
定義」，自暴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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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情緣􀎡愚不可及
港人社會俗語有云： 「橋唔怕舊

、最緊要受」 ，想不到，在知識及資
訊科技已如此發達的今天，類似舊日
「捉黃腳雞」 、 「仙人跳」 、 「種金

術」 一類的騙案，在今日港人社會竟
然還會有市場，還有不少人會受騙上
當，真係匪夷所思和講都冇人信矣。

然而，在今年良好的治安數據面
前，有一樣罪案的數字卻不減反升、
「一枝獨秀」 ，令人詫異、也令人吃

驚，這就是詐騙案。
據警方公布，今年上半年錄得詐

騙案三千六百七十一宗，比去年同期
增加一百一十宗，上升百分之三點一
。涉及網上情緣的詐騙案上升二點五
倍至二百七十二宗、求職詐騙案上升
三點三倍至六十九宗、投資詐騙案上
升七成至九十宗、騎劫網上即時通訊
應用程式詐騙案上升四倍至三百八十
二宗；警方於上半年針對投資、求職
及網上情緣等騙案，進行多個執法行
動，共拘捕一百零九人，涉案受害人
超過七百人，涉款二億五千三百多萬

元。
此外，警方去年七月成立 「反詐

騙協調中心」 ，截至六月三十日，中
心收到超過二萬二千個市民求助電話
，並在二百八十八宗騙案中，與銀行
合作攔截超過五億三千萬元失款。

這些詐騙案，為什麼會如此盛行
和 「成功」 呢？從已披露的案情看來
，騙徒的手法並不見得如何高明，不
外是什麼合資做生意、 「掉頭寸」 以
至所謂 「網上情緣」 、 「我好愛你」
而已， 「橋段」 可說已老掉牙齒，難
得還真有人會上當。

不過，這些騙徒都有兩個共通點
：一是懂得一般人貪小愛財和一些女
人 「恨嫁」 的心理，二是懂得應用科
技手法處理，如此只要 「膽大心細」
， 「劇情」 動人，不難得逞。

如何和這些騙徒 「過招」 ，將仍
會是警方今年下半年的 「重頭戲」 。
邪不勝正，只要市民提高警惕、與警
合作，騙徒最終也是會
被識穿和難逃法網的。

特首明確遏制􀎠港獨􀎡依法辦事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赴京，出席港

青少年在京暑期活動，行前在機場就
記者提出的禁止 「香港民族黨」 運作
問題作出了回應。

林太在回應中明確表示：特區政
府和行政長官對於 「港獨」 這個議題
，立場非常堅定，態度亦絕不含糊。
在香港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這個
原則，必須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和領土完整，任何鼓吹「港
獨」的言行都不能容忍，一定會受到
遏制，不過特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事
，香港是一個非常重視法治的社會。

作為特區行政長官，林太這一回
應是及時、必要和有力的。林太在回
應中主要闡述了兩點：一是 「一國兩
制」 必須遏制 「港獨」 ，二是遏制 「
港獨」 必須依法辦事。這裏面，前者
是政治層面、後者屬法治範疇，二者
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事實是，自事件公開以來，反對
派不敢明撐 「港獨」 ，卻在所謂言論
自由、結社自由問題上借題發揮，指

政府 「以言入罪」 、 「政治打壓」 。
那麼，林太昨天的講話，就是對反對
派歪論的最好回應：禁止 「香港民族
黨」 運作，既屬政治所必須，也是法
治所必然；前者是原則、後者是途徑
，政治決定需要通過法律途徑和程序
去加以落實，整體是依法辦事而非什
麼政治打壓。

事實是，鼓吹 「港獨」 ，首先當
然是一個政治議題而不是其他。主張
分裂一個國家、主張一個國家內的某
一個部分分離出去 「獨立」 ，這不是
政治議題又是什麼？古往今來，為這
一議題流血、衝突、戰爭的例子又豈
在少數？ 「港獨」 的政治實質不容狡
辯， 「港獨」 也者，就是要香港從中
國母體分離出去，就是要分裂中國。
分裂才是 「港獨」 的實質，其他什麼
民主、人權都只是藉口和幌子而已。

「一國兩制」 下，基本法開宗明
義、白紙黑字寫清楚，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因此，在港鼓吹分離分裂和獨立，

在政治上是顛覆中央和危害國家安全
，在法理上則是違憲違法，兩者都是
性質嚴重和絕不可能得到允許的。

而不論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愛
國愛港都是港人社會的主流和傳統，
沒有人會贊成分裂自己的國家，在中
國人社會，漢奸賣國賊從來都是最叫
人瞧不起的；而且，即使退一萬步而
言，一貫理性、務實的港人社會，也
沒有人會相信香港可以獨立。

眼前以陳浩天為首的 「香港民族
黨」 ，以個別打着 「本土」 、 「自決
」 旗號的激進組織，他們的主張 「港
獨」 就更是 「等而下之」 ，政治上沒
有明確理念、法理上全無依據，只是
一群烏合之眾在那裏躁動和叫囂而已
，除了帶頭的、賣力的有可能獲得外
國反華反共勢力 「青睞」 ，邀請去什
麼訪問，打賞幾文錢而已。

如此「港獨」，可憐可悲，但不能以
其「惡小」而姑息縱容之。特區政府政
治上予以明確遏制、法律上則依法辦
事，合情合理合法，必獲市民支持。

社 評 井水集


